重庆市2010年平均工资主要情况

一、2010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 

2010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了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相区别，原“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称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下同）统计数据汇总工作已经完成，现予以公布。 

2010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326元，与2009年的30965元相比，增加了4361元，名义增长14.1%，增长幅度回落了0.6个百分点，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 
	 表1：2010年分地区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2009年
	2010年
	增长率

	总 计 
	30965
	35326
	14.1

	主城九区 
	35568
	40637
	14.3

	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 
	26539
	30004
	13.1

	一小时经济圈 
	32171
	36709
	14.1

	渝东北翼 
	26294
	29830
	13.4

	渝东南翼 
	27571
	31174
	13.1


	 表2：2010年分行业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2009年 
	2010年 
	增长率 

	总 计 
	30965  
	35326
	14.1 

	(一)农、林、牧、渔业 
	18864 
	20894
	10.8

	(二)采矿业 
	28128
	31769
	12.9

	(三)制造业 
	27752 
	31960
	15.2

	(四)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4952 
	51172
	13.8 


	(五)建筑业 
	24032
	28014
	16.6

	(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8804  
	34321
	19.2

	(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0426
	64592
	28.1

	(八)批发和零售业 
	26102 
	30054
	15.1

	(九)住宿和餐饮业 
	17097
	21380
	25.1

	(十)金融业 
	64430 
	78593
	22.0

	(十一)房地产业 
	28912  
	32674
	13.0 

	(十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370
	25547
	14.2

	(十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48329 
	55793
	15.4 

	(十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084
	22883
	13.9 

	(十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2628  
	26171
	15.7

	(十六)教育 
	34337
	38251
	11.4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8191
	44828
	17.4

	(十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796 
	34544
	12.2

	(十九)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5852 
	37911
	5.7

	表3：2010年分登记注册类型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2009年 
	2010年 
	增长率 

	全 部 单 位 
	30965  
	35326
	14.1

	国 有 
	34023
	38075
	11.9

	集 体 
	20337
	24205
	19.0

	其 他 
	28723
	33552
	16.8


注：其他包含股份合作、联营经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单位。
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地区、行业和登记类型差异 

（一）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地区差异（见表1） 

分“一圈两翼”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翼和渝东北翼，分别为36709元、31174元和29830元。 

从“一圈两翼”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长率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一小时经济圈14.1%、渝东北翼13.4%、渝东南翼13.1%。
（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行业差异（见表2） 

分行业门类看，与2009年相比，各行业年平均工资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大部分行业增长在3000元以上。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78593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2.2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4592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8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55793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6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0894元，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59.1%；住宿和餐饮业21380元，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60.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2883元，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64.8%。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3.8:1。 

（三）不同类型单位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差异（见表3） 

从注册登记类型的分组数据看，国有单位的年平均工资最高，为38075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1倍；其次为其他单位33552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95.0%。最低的为集体单位24205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68.5%。

附注：关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方法的说明 

一、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据的收集方法 

目前，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报表制度》，由国家、省、市、县各级统计局组织实施。统计报表由市、县统计局布置到本区域的各类法人单位或组织机构，各单位填报后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当地统计局，经逐级审核、汇总后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调查对象包括城镇地区全部非私营法人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单位。 

各统计单位的在岗职工指在以上单位工作，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统计口径 

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如一个完整的日历年度）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不论是否计入成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具体包括以下六项： 

1.计时工资：按计时工资标准（包括地区生活费补贴）和工作时间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 

2.计件工资：对已做工作按计件单价支付的劳动报酬。 

3.奖金：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 

4.津贴和补贴：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及为了保证职工生活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 

5.加班加点工资：按规定支付的加班工资和加点工资。 

6.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假、

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以及附加工资、保留工资。 

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还包括了个人应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和税金等费用。 

平均工资计算公式为： 

报告期工资总额 

平均工资＝——————————— 

报告期职工平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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